附件3：
智慧课堂试点项目验收标准

[bookmark: _GoBack]1.提供一堂课的教案，展示合理运用技术、方法和资源，优化教学过程，完成教学目标和任务。
2.提供课程建设资料及建设使用的完整数据记录，包括课前、课中、课后，以及通过数据分析对课堂教学存在问题的改进措施与落实整改情况。
3.现场专家听课，从申报书中设定的3-5个专题中，任选一个，采取现场答辩的方式验收。

备注：本标准摘自2018年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指南。以上材料请各项目组先准备，待开学后教务处组织专家听课时再提供。本次检查仅需要在系统提交结项报告。

